
華 蔓 华 菱 星 马 汽 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 

牌业务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 

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 

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生n o

2、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国有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须取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须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本公 

司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为上述公开征集的受让方，为无关联第三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商用车及工程机械行业，但尚未最终确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预计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截至目前，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3、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各项相关工作，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 6 月 2 日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月，最迟不晚于2017年 8 月 2 日复牌。

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相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 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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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2017年 5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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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孔辉 章铁生


